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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地确权是农地经营权有序流转的制度基础，而确权制度的可信度则决定了它能否有效发挥效果。

本文构建了“农地确权—确权制度可信度—农地转出意愿”的分析框架，探讨了农地确权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

响以及确权制度可信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①农地确权有利于明晰和稳定农地产权，对农户的土地转出

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确权效果的显现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确权时间越长，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越强烈；②
确权制度可信度在农地确权时长对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确权制度可信度越高的地区，农

地确权时长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有效影响越强，反之则越弱。因此，通过农地确权促进土地流转，必须充分考虑

地方农户对确权制度可信度的集体认知。在确权制度可信度较高的地区，进一步加强确权制度与相关配套政策的

有效衔接，加快培育和规范农地流转市场，巩固和强化农地确权效果；在确权制度可信度较低的地区，则要继续稳

定农地承包关系，提高确权制度可信度，为确权制度发挥效果留有一定的缓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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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国小农”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农情，小规模家

庭经营是农业的本源性制度。“人均一亩三分，户均

不过十亩”是中国农业需要长期面对的现实。20世

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农地政

策，推动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鼓励发展多种形

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既是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

发展相衔接的必由之路，也是未来中国农村改革的

基本方向[1]。然而，相关调查表明，2016年全国农地

流转比例虽然达到 35.1%，但流转率增速却持续回

落，且农地经营规模达到50亩以上的农户仅占总农

户数的 1.4%[2]。长期以来，规模经营主体普遍面临

着流转土地数量少、细碎化、流转价格高、流转期限

不稳定等诸多困境，农地流转市场的需求大于供

给[3]，使土地流转的发展出现瓶颈。因此，基于农地

流转市场上供给方的考虑至关重要，农户对于转出

土地所持的态度将直接影响农地流转的效率，探讨

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

“农地产权制度”被认为是最核心的变量，农地产权

得以清晰界定并受到有效的保护是土地流转高效

顺畅的基本前提[4]。2011年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一

系列农地政策[5,6]，指出要开展农村土地确权工作，

明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并强化农民的土地

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农地确权如何影响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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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制度构建和制度运行两种路径，学界展开了充分

的讨论。制度构建的逻辑指出，通过农地确权，国

家进一步明确并规范了农地产权制度，强化了制度

合法性，使农民“有法可依”，稳定了农户预期，从而

提高了土地流转意愿。研究认为，中国农民通过群

众政治运动获得土地，受惠于国家，因此对土地产

权并没有多少决策前发言权和决策后控制权，这从

根源上造成了农村土地产权的残缺问题[7]。加上长

期以来政府、农村集体和农民对农地的名义控制权

与实际控制权的错位，导致农地产权弱化[8]、产权关

系不清晰[9]、权利主体缺位等问题，都成为了制约农

村土地流转的深层制度性原因。而农地确权的实

施，从制度合法性层面明确了农地产权的归属，提

高了土地产权强度，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10,11]。制度运行的逻辑对以上研究提出了质疑，并

指出制度构建关注的是完备的农地产权制度能否

提高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但弱化了制度在实际运

行中的社会互动因素。因此，制度运行主要关注的

是，通过农地确权，农民对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及经

营权归属的认知更加清晰，强化了农户的产权意

识，从而促进土地流转。一些研究考察了“农地确

权—农户的产权认知—土地转出意愿”之间的关

系，并指出，一方面，农户对土地产权制度的认知不

足或认知偏差，会削弱确权的实施效果，从而抑制

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12,13]；另一方面，农户对农地产

权安全的认知也是影响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重要

因素，对产权安全性的认知度越高，越有助于激励

土地流转的潜在需求[14]。这类研究虽然进入到了制

度运行的逻辑之中，并探讨了农户认知在农地确权

和土地转出意愿之间所起的作用，但产权认知/产权

安全认知是农户对农地产权结构及其稳定性的个

体化的主观感知，作为调节变量用于评价农地确权

的制度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遵循制度运行的逻辑，制度功能主义理论认

为，一项有意义的制度，其制度实施要比制度本身

的规范化和完备性更加重要[15]。“制度可信度”作为

核心概念，被认为是影响制度效果的关键因素。它

是指制度（包括制度内容、功能、效力等）的公信力，

考察了制度本身的可靠性、稳定性和一致性程度，

是一种客观判断。农地确权旨在明确土地承包经

营权归属，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确权制度的可信度

则是农民对“确权之后，农地承包经营权能否持续

稳定”的集体认知。确权制度的可信度将影响农地

确权的效果。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农地确权—确

权制度可信度—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分析框架，

并尝试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农地确权如何影响农

户土地转出意愿？第二，确权制度的可信度是否具

有调节作用？本文的贡献在于，其一，引入确权制

度可信度这一变量，客观地表达了农户对确权制度

在实施过程中的一致性的集体认知；其二，农地确

权发挥作用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已有研究多用

“是/否确权”的即时性变量来检验确权对农地转出

意愿的影响，究其根源是用制度构建的逻辑回答制

度运行的问题，可能存在偏误。本文用“农地确权

时长”替代，保留了确权制度在实施和社会互动过

程中的那部分难以测量的信息。其三，多数研究采

用“是否（愿意）转出土地”作为被解释变量，弱化了

农地确权的制度背景。本文采用“农地确权后，您

转出土地的意愿？”作为因变量，以期得到农地确权

制度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净效应。

2 农地确权、确权制度可信度对农地

转出意愿的影响机制分析
2.1 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机制分析

2011年农业部颁布了《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的意见》[5]，首次提出对农户承

包地开展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并要求“把承包地块、

面积、空间位置、合同、权属证书全面落实到户，依

法赋予农民更加充分且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

权。”农地确权是一种国家赋权行为，其目的在于明

确界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而农地产权界

定清晰并得到有效的制度保护，是土地流转市场健

康发育的重要前提。从地权稳定性的角度看，农村

土地频繁调整，导致农户对承包土地的预期不稳

定，因此土地流转率较低。即便有土地流转行为，

也多为无偿流转[16]，且多数发生在亲戚、邻居、熟人

等“可靠区域”[17]内。罗必良的全国抽样调查结果证

明了这一点，土地流向“亲友邻居”的比例高达

74.77%[18]。农地确权通过法律赋权的正式途径提高

了产权强度，稳定了农户预期，使土地资源的内在

价值得到了提升，能够有效提高农户土地流转意

愿[19]；从地权完整性的角度出发，许多微观研究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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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了完整的农地产权对土地资源配置的重要作

用[20]。他们认为，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核心障碍在

于农民土地产权的残缺，这使得土地难以在个人或

集体层次上像一般资源那样进行交易[21]。而农地确

权制度的实施，强化了农户的集体成员权和对土地

的在位控制权，进一步赋予了农户相对自由的土地

转让权，激活了土地租赁市场的发展动力；从地权

清晰性的角度分析，中国农村的土地产权严格来说

是一种在国家控制之下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农地产

权“有意的模糊”[22]，并通过产权界定上的法律歧视

和对农户行为能力的刻意约束来实现[23]，带有明显

的时代特征和政治色彩。对于当时处于经济转型

期的中国，制度的模糊性可以说是体制实施的润滑

剂，保障了“以农养工”的顺利实现，完成工业优先

发展的国家战略。然而，在当下工业快速发展、农

村市场化水平逐渐提高的经济环境下，模糊的农地

产权不再有效，反而容易导致租金的混乱竞争和消

耗。农地确权明确了土地权利边界，增强了农户承

包经营权的排他性，不仅能够提高农户在土地流转

市场的议价能力[24]，而且“有法可依”的清晰地权结

构将会大大降低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促进土地流

转市场的健康发育[25]。

以上分析指出，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具有积极

影响。然而，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农地确权的实践

效果具有滞后性。通过确权来促进土地流转的政

策目标，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发挥效果。一方

面，农地确权的正式制度必然要与当地传统习惯等

非正式制度发生碰撞，互相消解，可能导致确权效

果发挥的迟滞；另一方面，要促进农地转出，必然首

先强化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认知。而农户认知往

往是历史的先赋存量与后赋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从认知到决策，需要一定的过程。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农地确权对农

户土地流转意愿有正向影响，确权的时间越长，农

户转出土地的意愿越强烈。

2.2 确权制度可信度在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出意愿的

影响中的调节效应分析

制度构建的基本逻辑是，农地产权只要清晰且

形式完整就可以持续有效地发挥作用。然而，实际

生活中，一些形式上并不完整，甚至模糊不清的制

度也能够持续发挥作用，表现出较好的效率；同样，

许多制度形式上看似完善，却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前

后不一，或与社会行动者的期望相违背而无法发挥

其功能，变成不可信的无效制度[26]。这是制度构建

逻辑所不能解释的，以Ho等[27,28]为代表的学者由此

提出了制度可信度理论，也被称为制度功能主义理

论。Ho[29]指出，制度构建和制度运行不能对等，制

度的形式固然重要，但相较之下，制度如何在现实

的经济社会环境中起作用，即制度的功能发挥则更

加重要。研究表明，国家出台的政策、法律法规等

正式制度需要通过社会行动者对制度的认知产生

作用[30]。农地确权的制度改革之所以起作用，很大

程度上有赖于较高的制度公信力[31]。一项值得信任

的制度（稳定而可信的制度，甚至不稳定但可信的

制度）才能与社会行动者有效地发生互动，进而发

挥作用，而一项不可信的制度（不稳定且不可信的

制度，甚至稳定但不可信的制度）则容易成为“空制

度”[15]，最终沦为“纸上谈兵”，无法真正地通过社会

行动者发挥作用。因此，农地确权制度的可信度往

往被用来衡量国家通过农地确权来确保产权稳定

的决心[32]。

如同其他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一样，农地确权

制度的可信度也具有历史效应和存在空间[33]，不仅

会在漫长历史过程中不断沉淀、继承和积累，还会

受到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与村庄内部的

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的共同形塑。经验表明，

正式制度必须要与非正式制度相洽，即任何一项正

式制度都必须得到非正式制度的支持才能有效发

挥作用，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场域来说尤其如此 [34]。

农地确权的核心在于稳定地权，而农地调整一直以

来都是地权稳定性的最大挑战，确权之后仍继续调

地的地方实践则大大削弱了确权制度的可信度，使

确权沦为一项空制度[35]。中国农民的土地是依靠政

治运动分得的，受惠于国家，因此作为一种非正式

制度，土地调整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保障了农民的

集体成员权和基本公平，为农民提供了一个保险机

制 [36]，在许多地方形成路径依赖并一直延续下来。

当前农村经济社会环境均已发生了改变，土地调整

的实践显然与当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

背道而驰[37]，背离了农地确权的制度目标。中国曾

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明确要求延长土地承包期，不

断尝试从法定层面强化农地产权的稳定性，但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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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土地仍然是许多地区现行集体土地产权制度

的重要部分，甚至在地方政府的有意庇护和村集

体、农民基于生存保障考虑的坚持之下，成为一种

默认的地方性规范[38]，从而使农地确权工作沦为“形

式主义”。

综上所述，当前农村经济社会条件发生巨变，

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土地流转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

主要方向之一。通过农地确权来稳定地权是制度

前提，但若确权之后，与之存在“事实冲突”的土地

调整仍然存在，将使确权制度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那么旨在通过农地确权促进土地流转的制度效果

也将被减弱[39]。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确权制度的可

信度在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中存在调

节效应，确权制度的可信度越低，农地确权对农地

转出意愿的有效影响就越小，反之则越大。

3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在2018年、2019年连续开展

的实地调查。调查地区共涉及山东、湖北和广西 3

省6县/区。为了对比不同农业生产条件下，农地确

权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差异，我们分别选取

了平原地区（监利县、夏津县）、平原与山岗丘陵相

间地区（襄州区、沙洋县）、山区丘陵地区（红安县、

三江县）等作为调查点，所选地区均为农业生产大

县。根据随机抽样和样本可得性的原则，由每个县/

区级农业主管部门根据各乡/镇的农业发展水平差

异，并参考农地确权进度及土地流转率等指标，综

合考虑后选取3~4个乡/镇，再由课题组在每个乡/镇

抽取 3~4 个村，每个村抽取 25~30 个农户展开入户

调查。调查共涉及74个村，获得有效样本2117个，

但在进入模型时各变量的观测值略有差异。需要

说明的是，监利县作为农业大县，农业现代化发展

水平相对较高，课题组曾先后两次对该县的不同乡

镇展开调查，因此监利县的样本量最多，其中 2018

年调查农户 215 户（约 37.13%），2019 年调查农户

364户（约62.87%）（表1）。

3.2 变量选取、赋值与说明

3.2.1 因变量

农地转出意愿。本文采用“农地确权后，您转

出土地的意愿？”这一题项进行测量，强调了农地确

权的制度背景。题目选项设置为“1，2，…，5”，分别

代表“非常不愿意，比较不愿意，…，非常愿意”，数

字越大，表示在农地确权的政策实施后，农户转出

土地的意愿越强烈。

3.2.2 核心自变量

农地确权时长。由于调查分别在2018年、2019

年开展，因此本文用“调查年份减去发放农地确权

证书的年份”来计算农地确权时长。需要说明的

是：调查问卷共有农户问卷和村庄问卷两套，农户

问卷以家庭为单位，以农户为调查对象，而村庄问

卷则以行政村为单位，以各村支书、主任、会计等熟

悉村庄工作的干部为调查对象。农地确权工作在

村庄内部具有同步性。为了避免一些农户因不知

情而错误报告确权时间，我们将“土地确权证发放

的时间”设置在村庄问卷中，并将各个村庄的确权

时间变量分别匹配到相应的农户样本中，获得了农

地确权时长这一变量。

3.2.3 调节变量

确权制度可信度。农地确权制度的可信度是

农户对该项制度公信力的判断。农地确权的目的

是稳定地权，而土地调整的地方规范与稳定地权的

制度目标背道而驰，是农地确权制度可信度的最大

制约因素。因此，本文采用“在您看来，农地确权

后，本轮承包期内继续调地的可能性？”作为确权制

度可信度的表征。选项设置为“1，2，…，5”，分别代

表“完全有可能，比较有可能，…，完全不可能”，数

字越大，表示确权制度的可信度越高。

需要说明的是，以主导者为划分标准，土地调

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村集体/小组为单位的、

自上而下的行政性调整，既包括打乱重分的大调

表1 样本分布概况

Table 1 Sample distribution

省份

山东省

湖北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合计

县/区

夏津县

红安县

监利县

沙洋县

襄州区

三江县

样本量/户

360

290

579

347

333

208

2117

比例/%

17.00

13.70

27.35

16.39

15.73

9.8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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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也包括由于婚丧嫁娶等人口增减原因所导致的

小调整；另一种则是以个别农户为单位的、自愿的

非行政性调整，农户通常在彼此协调一致的情况下

主动互换土地。相较之下，行政性调整显然更能动

摇确权制度的可信度，不论是大调整还是小调整，

这种源于外生动力的土地产权变动都会在不同程

度上引起农户对确权制度的质疑。因此，本文所指

的土地调整是包括大调和小调在内的行政性调整。

3.2.4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含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土地特征

和地区特征 4组变量。在户主特征变量中，分别控

制了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外出务工、是否担任过

村干部4个变量；在家庭特征变量中，控制了家庭劳

动力人数、家庭年总收入以及家庭非农收入比例 3

个变量；在土地特征中，则控制了实际经营农地面

积（包括承包面积和转入面积，不包括转出面积）、

和是否有土地转出经历2个变量；除此之外，还控制

了村庄距县城的距离和地区这2个变量。表2报告

了所有变量的定义、赋值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3.3 研究方法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农地确权后，您转出土地

的意愿”是一个序次因变量，其回答从“非常不愿

意”到“非常愿意”进行了排序，但是各类别之间的

差距是未知的。为了最大程度保留变量中序次信

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故选择序次Logit回归模型。

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lnæ
è
ç

ö
ø
÷

p(Y≥j)
1 - p(Y≥j)

= a +∑
j = 1

J

bj Xj + μ

式中：Y为因变量“农地确权后，农户的农地转出意

愿”，由达到第 j类农地转出意愿的累计概率发生比

p(Y≥j)
1 - p(Y≥j)

决定，其中 j 为模型的截距（j=1, 2, 3, 4,

5）；a为常数项；Xj 为自变量，表示农地转出意愿的

影响因素；bj 为相应的估计系数；μ为随机扰动项。

4 结果与分析
4.1 农地转出意愿基本情况

从农地确权时长来看，调查地区的确权平均时

长为 3.16年。自 2011年要求开展确权登记颁证工

作以来，农地确权工作在全国各地先后展开。调查

显示，确权时长存在明显差异，最早的完成于 2013

年，最晚的则在 2018年才全部完成。同时，我们考

察了“农地确权后，您转出土地的意愿”，结果表明，

分别有24.14%（511户）和39.30%（832户）的农户表

示比较愿意和非常愿意转出土地，占样本总量的

63.44%；而有5.90%（125户）和23.29%（493户）的农

户则表示在土地确权后，仍然非常不愿意或比较不

表2 变量定义、测量与描述性统计

Table 2 Variables and definitions, units of measuremen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因变量

核心自变量

调节变量

户主特征变量

家庭特征变量

土地特征变量

地区特征变量

变量及定义

农地确权后，转出土地的意愿

农地确权时长

制度可信度（农地确权后，本轮

承包期内继续调地的可能性）
年龄

受教育程度

是否外出务工

是否担任过村干部

家庭劳动力人数

家庭年总收入

家庭非农收入比例

实际经营农地面积

是否有土地转出经历

村庄距县城的距离

地区变量（省）

测量单位

非常不愿意=1；不太愿意=2；一般

=3；比较愿意=4；非常愿意=5

单位：年

完全有可能=1；比较有可能=2；一

般=3；不太可能=4；完全不可能=5
单位：岁

未上学=1；小学=2；初中=3；高中/

中专/技校=4；大专及以上=5

是=1；否=0

是=1；否=0

单位：人

单位：元

单位：%

单位：亩

是=1；否=0

单位：km

湖北=1；山东=2；广西=3

平均值

3.28

3.16

3.09

57.12

2.47

0.40

0.14

3.13

85196.58

67.38

15.74

0.26

22.64

1.37

标准差

1.31

1.30

1.49

10.46

0.90

0.49

0.35

1.32

83026.52

32.63

30.57

0.44

13.61

0.66

最小值

1

1

1

26

1

0

0

0

0

0

0

0

0

1

最大值

5

6

5

87

5

1

1

10

1042280

100

471.57

1

8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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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转出土地，共占 29.19%；此外，还有 7.37%（156

户）的农户则表示说不清。总体来看，农地确权后，

大部分农户愿意转出土地。

从确权制度的可信度来看，分别约有 20.12%

（426 户）和 18.80%（398 户）的农户表示在他们看

来，农地确权后，在本轮承包期内仍然非常有可能

或比较有可能继续调地；约 23.19%（491户）的农户

认为这种可能性一般；此外，分别约有 29.15%（617

户）和8.74%（185户）的农户表示，农地确权后，本轮

承包期内完全不可能或不太可能继续调地。换句

话说，约 38.92%（824户）的农户认为农地确权制度

的可信度较低，约 23.19%（491户）的农户认为农地

确权制度的可信度一般，仅有大约 37.89%（802户）

的农户认为确权制度的可信度较高。

从户主特征来看，平均年龄约为57.12岁，与中

国目前农村空心化、农业生产老龄化的趋势相符；

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初中及以下的最多，占总样

本量的 89.28%（共 1890 人）。从家庭特征来看，家

庭劳动力平均约为 3.13 人，家庭年总收入平均约

85196.58 元 ，其 中 家 庭 非 农 收 入 比 例 平 均 为

67.38%，这与农民外出务工总量不断增加、非农收

入保持平稳增长[40]的现状相符。从土地特征来看，

实际经营农地面积平均为 15.74 亩，经营规模达到

30亩以上占12.05%（共255户），达到50亩以上的则

占 4.30%（共 91户），与中国土地流转的概况[41]基本

吻合。

4.2 模型检验结果

理论分析表明，农地确权、确权制度可信度影

响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同时农地确权对土地转出意

愿的影响效果因制度可信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本文用交互项来表达这一关系，并分别检验农地确

权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以及确权制度的可

信度如何调节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表

3报告了所有模型的估计结果。

4.2.1 农地确权制度、制度可信度对农户土地转出

意愿的影响

运用序次Logit方程，本文首先估计了农地确权

时长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为了保证估计

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嵌套模型。

模型 I为基准模型，估计了农地确权时长对农

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户

主、家庭、土地和地区等一系列条件后，确权时长对

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有正向影响，且在0.01的水平

下显著，即农地确权时间越长，农户转出土地的意

愿越强烈，验证了假设1。这同时表明，农地确权促

进土地流转的效果并非一蹴而就，确权效果的显现

有明显的时间滞后性。

4.2.2 基于确权制度可信度的调节效应分析

模型 II首先检验了确权制度可信度对农户土地

转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控制户主、家庭、土地

和地区等一系列变量的情况下，确权制度可信度对

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在 5%的水

平下非常显著。这表明，确权制度的可信度越高，

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也就越高。也就是说，确权

后，本轮承包期内农地再调整的可能性越低，农户

转出土地的意愿就越高。模型 III 中，农地确权时

长、确权制度可信度两个变量同时进入模型。结果

表明，两个变量的系数仍然分别在1%、5%的水平下

显著，同时，农地确权时长和确权制度的可信度对

农地转出意愿仍具有积极影响。

在模型 I至模型 III的基础上，加入交互项以检

验制度可信度在农地确权时长对土地转出意愿的

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考虑到确权制度的可信度可

能受到农地确权时长的影响，二者可能存在多重共

线性的问题，对确权时长和确权制度的可信度两个

变量分别进行了对中处理，并加以估计（模型 IV）。

结果发现，在模型 IV中，确权时长、确权制度的可信

度以及二者的交互项分别在 1%和 10%的水平上显

著，且系数方向没有发生变化。这表明：首先，确权

制度的可信度在确权时长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

影响中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其次，确权时长与确

权制度可信度的交互项为正，与主效应（农地确权

时长对土地转出意愿存在正向影响）的作用方向一

致，说明二者存在相互增强的关系，即农地确权时

长对农户转出土地意愿的有效影响在确权制度可

信度越高的地区就越强。相反的，在确权制度可信

度较低的地区，确权时间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作

用则比较小，验证了假设2。

4.2.3 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

从模型 I至模型 IV的检验结果来看，“是否担任

过村干部”“实际经营农地面积”“是否有土地转出

经历”以及“村庄距县城的距离”4个控制变量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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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均显著。这表明，其一，权力资

源较为丰富的农户，土地转出的意愿更强烈，这可

能是由于一方面他们对政策的敏感性较强，另一方

面许多村干部不以农为生，土地的经济功能和社会

保障功能对他们的意义相对较弱；其二，实际经营

土地的面积越大，转出土地的意愿越低。原因在

于，土地规模越大，农民能够“以农为业”的可能性

就越大，因此大户往往更愿意自己经营甚至转入土

地扩大经营，而非将土地流转出去；其三，有土地转

出经验的农户，更愿意转出土地。这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有效的土地流转经验增强了农户的交易信心

和交易能力；其四，距离县城越远的村庄，农户转出

土地的意愿越低。这可能是由于，对于偏远农村的

农户来说，外出就业机会相对较少，农业生产仍然

是主要生计来源，因此土地在经济、社会保障和情

感等多个维度上承担着难以替代的角色。此外，在

模型 I中，“地区变量”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

显著，且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与湖北相

比，山东和广西两地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相对较

低。然而在加入“确权制度可信度”变量后，模型 II

至模型 IV中地区变量均不再显著。这说明，在不考

虑确权制度可信度的情况下，地区变量与农户土地

转出意愿之间可能存在虚假相关关系。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农地确权从制度层面明确了农地的产权归属，

给农户提供了合法的制度保护，是保障农地流转顺

畅、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发育的重要前提。然

而，在现实社会中，农地确权能否有效发挥其功能，

取决于确权制度的可信度。长期以来，土地调整与

稳定地权的确权制度意图相背离，确权后仍然继续

调地的地方实践降低了确权制度的可信度，削弱了

确权的制度效果，进而抑制了农户转出土地的意

愿。因此，本文构建了“农地确权—确权制度可信

度—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分析框架，探讨了农地

确权、确权制度可信度以及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关

系，回答了“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以

及“确权制度可信度在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出意愿的

表3 农地确权、制度可信度对农地流转意愿的交互影响

Table 3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confirmation of land right and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on farmer’willingness to transfer land

变量

农地确权时长

确权制度可信度

农地确权时长×确权制度可信度

年龄

受教育程度

是否外出务工

是否担任过村干部

家庭劳动力人数

家庭年总收入

家庭非农收入比例

实际经营农地面积

是否有农地转出经历

村庄距县城的距离

地区变量_山东

地区变量_广西

Constant cut1

Constant cut2

Constant cut3

Constant cut4

Observations

模型 I

0.217***(0.035)

0.007(0.004)

0.041(0.048)

0.067(0.087)

0.321**(0.122)

-0.044(0.037)

0.000(0.000)

0.002(0.001)

-0.004*(0.002)

0.341***(0.098)

-0.014***(0.003)

-0.238*(0.114)

-0.294*(0.136)

-1.683***(0.364)

0.352(0.358)

0.876*(0.358)

2.203***(0.361)

2106

模型 II

0.096**(0.030)

0.010*(0.004)

0.060(0.048)

0.071(0.087)

0.309*(0.122)

-0.060(0.037)

0.000(0.000)

0.002(0.001)

-0.003*(0.001)

0.323***(0.098)

-0.022***(0.003)

-0.125(0.122)

-0.150(0.140)

-2.073***(0.357)

-0.044(0.350)

0.477(0.350)

1.796***(0.352)

2096

模型 III

0.217***(0.035)

0.092**(0.031)

0.008(0.004)

0.052(0.048)

0.057(0.087)

0.304*(0.122)

-0.055(0.037)

0.000(0.000)

0.002(0.001)

-0.003*(0.002)

0.331***(0.098)

-0.014***(0.003)

-0.093(0.123)

-0.182(0.140)

-1.312***(0.378)

0.720(0.372)

1.245***(0.372)

2.589***(0.376)

2096

模型 IV

0.227***(0.035)

0.071*(0.032)

0.042*(0.022)

0.008(0.004)

0.050(0.048)

0.051(0.087)

0.311*(0.122)

-0.053(0.037)

0.000(0.000)

0.002(0.001)

-0.003*(0.002)

0.335***(0.098)

-0.013***(0.003)

-0.115(0.123)

-0.188(0.140)

-2.278***(0.345)

-0.245(0.338)

0.281(0.338)

1.627***(0.340)

2096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上显著；“×”表示交互项；括号里为对应的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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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是否具有调节作用？”这两个问题。研究结

论如下：

（1）明晰且稳定的农地产权制度有助于提高农

户的土地转出意愿，促进农地的流转和集中。确权

工作在实测承包地面积、四至的基础上，通过发放

土地确权证书的形式将农户土地权属固定下来，降

低了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稳定了农户预

期，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确权

时间越长，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越强烈。这表明，

一方面，有效的农地产权安排可以推动农地流转市

场的发育，激活农地流转市场的内在动力；另一方

面，农地确权的制度效果并不能立竿见影，反而具

有明显的时间滞后性，农户需要在确权制度的实施

过程中深化认知并逐渐产生信任后，确权效果才能

循序渐进地显现出来。

（2）农户对确权制度可信度的集体认知是影响

确权制度发挥效果的重要因素。农地确权制度的

可信度对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确权制度可信度越高，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就越

强，反之则越弱。同时，在农地确权时长对土地转

出意愿的影响中，确权制度的可信度具有显著的调

节作用。这充分验证了制度功能主义的观点，即一

项制度的实施效果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的完善性，

更取决于该项制度能否在执行过程中保持前后一

致。在确权制度可信度较高的地区，农户对确权工

作的认可度较高，因此确权时长对农户土地转出意

愿的影响较强；而在确权制度可信度较低的地区，

确权制度虽然形式上完善，但却与当地农户定期调

整土地的期望相违背，从而制约了确权制度的效果

发挥，因此确权时长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则

比较弱。简言之，农地确权时长对农户土地转出意

愿的有效影响在制度可信度越高的地区越强。

5.2 讨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农地

确权是农地经营权有序流转的制度基础，确权后仍

然调地的地方实践削弱了农地确权制度的可信度，

影响了确权制度的实施效果。我们必须认识到，在

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地确权制度的合法化与

如何使不可信的确权制度发挥其效果这二者之间

的矛盾将长期困扰着中国。因此，要进一步巩固农

地确权效果，首先必须正视农地确权与农村集体、

农户之间的互动，不宜“一刀切”式地强制推行稳定

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而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农地

制度的传统习惯，做到因地制宜。在制度可信度较

高的地区，进一步完善农地确权制度，并加强确权

制度及其相关配套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引导和推

进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巩固和强化确权效果；而

在制度可信度较低的地区，则不宜操之过急，首先

应当从制度实施的层面继续稳定农地承包关系，提

高确权制度的可信度，稳定农户预期，给农地确权

发挥效果留有一定的缓冲地带和发展空间。一方

面，土地调整的地方规范旨在维护农村集体成员权

的公平，至今仍在农村有深厚基础，其根源则在于

土地替代社会保障承担着农民的最后“退路”的角

色。因此政府应通过提高农民收入、完善农村社会

保障体系等多种途径，从根源上降低农民对土地的

依赖程度，为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构建良好的社会

基础；另一方面，要利用多种媒介加大对农户的宣

传和培训力度，通过各种形式深化农户对农地确权

制度的认知和正确理解，从而为推进农地流转工作

营造良好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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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rating effect based on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of
land confi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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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firm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right is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for the orderly

transfer of farmland management rights, and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of land confirmation system

determines whether it can effectively work. This study constructed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onfirmation of land right-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of land confirmation system-farmers’willingness

to transfer land, then examined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firmation of land right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land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of land

confirmation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confirmation of land right is conducive to

clarifying and stabilizing farm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duration of confirmed land righ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willingness to transfer l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effect of

confirmation is lagging behind, the longer the time period of confirmed right, the stronger 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transfer land. Second,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The effective impact of the duration of confirmed agricultural land right on 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transfer land is stronger in areas where the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of land

confirmation system is higher, and the weaker the converse. Therefore, we must fully consider the

collective recognition of local farmers on the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of land confirmation system.

In areas with high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 link

between the land right confirmation system and related supporting policies, cultivate and

standardize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market, and consolidate and strengthen the effect of

agricultural land right confirmation. In areas with low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we can continue to

stabilize the contracting relationship of agricultural land, improv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system, and

leave a certain roo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land right confirmation system.

Key words: confirmation of land right;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of land confirmation system; will-

ingness to transfer land; moderating effect; institution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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